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
关于开展2026年春学期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 ​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健康第一”的教育理念，积极响应“走下

网络、走出宿舍、走向操场”的育人号召，着力引导学生减少虚

拟网络依赖、突破宿舍空间局限、主动走进操场参与运动，在汗

水与活力中增强体质、锤炼意志品质，全面提升我校学生体质健

康水平与综合素养，经研究，决定于 2026 年春学期组织开展学

生课外体育锻炼工作。请各二级学院切实履行职责，做好宣传动

员与过程引导，鼓励全体学生主动走出“舒适圈”、拥抱“运动

场”，以积极饱满的姿态参与课外体育锻炼，共同保障活动规范

有序开展，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基础。 ​

一、参与对象 ​

五年制学生：2022 级全体学生 ​

三年制学生：2024 级、2025 级全体学生 ​

二、锻炼方式与时间安排 ​
（一）乐跑锻炼 ​

周期与次数要求： ​

2022 级五年制、2024 级三年制学生、2025 级三年制学生：

锻炼周期为 2026 年 3 月 16 日至 6 月 28 日（共计 105 天），需

累计完成乐跑不少于 45 次； ​ ​

系统开放时段：每日 6:30 至 21:00（仅此时段内产生的乐



跑数据可正常记录） ​

（二）体育俱乐部活动 ​

活动周期：2026 年 3 月 9 日至 6 月 28 日

开放时段：每日 15:30 至 20:00（若需调整开放时间，将通

过官方渠道提前发布通知）

特别说明：活动周期内，节假日、周六、周日均不开放。

三、锻炼场所与违规管理 ​
本学期学生课外体育锻炼（乐跑项目）指定场所为学校田径

场，学生须严格遵照步道乐跑 APP 操作规范完成锻炼。严禁使用

共享单车、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滑板（含电动滑

板）等各类辅助工具参与乐跑，杜绝违规行为。 ​

体育部学生会将组建专项巡查小组，每日安排学生值班开展

现场巡查。一经查实违规使用辅助工具的行为，将立即对该学生

的乐跑数据予以全部清零处理，且清零后不予恢复，相关结果计

入个人锻炼记录。 ​

四、次数要求与成绩核算规则 ​
本学期课外体育锻炼成绩纳入体育课程总成绩，占比 10%，

具体核算标准如下： ​

基础次数标准：2022 级五年制、2024 级三年制学生、2025

级三年制学生需完成 45 次基础乐跑； ​

扣分机制：未达到基础次数要求的，按缺次情况核算扣分，

每缺 1 次扣 2 分，直至该部分 10%的课程成绩扣完为止； ​

加分机制：超出基础次数的，按超额情况核算加分，每多完

成 1 次加 1 分，累计加分上限为 10 分（即超额 10 次及以上，最



多仅加 10 分）。 ​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​
账号注册规范：乐跑账号实行“一人一号一手机号”绑定管

理，一个手机号码仅允许关联一条学生个人信息完成注册。若存

在使用本人手机号码登录他人账号参与乐跑的情况，该次乐跑成

绩直接判定为无效，且不纳入个人锻炼次数统计。 ​

作弊行为管控：为保障锻炼实效、杜绝作弊行为、防范运动

意外伤害，严禁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参与乐跑。本学期起，乐跑

APP 将升级至 2.0 版本，系统后台将通过多维度数据（含个人跑

步习惯、分段配速稳定性、运动轨迹完整性、手机 ID 变更记录

等）智能识别作弊行为，一经判定为作弊，将自动删除该次作弊

对应的乐跑次数，且不接受申诉。 ​

异常记录处理：系统将对每一条乐跑记录在 24 小时内开展

二次监测与分析。若发现记录存在异常（如使用代步工具、通过

网络刷分等作弊情形），该记录将被系统自动标记为无效，同时

涉事乐跑账号将被纳入黑名单，黑名单期限为 7 天，到期后自动

解除限制。 ​

黑名单存续期间，学生乐跑数据无法正常上传；学期末，学

校将依据乐跑系统最终大数据分析结果，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成

绩进行综合评定，对确认存在作弊行为的学生，将按照学校相关

规定予以相应处罚，处罚结果计入学生个人档案。 ​

乐跑次数折算：各二级学院自主举办的体育类活动，可依据

活动内容强度与实际开展时长，合理为参与学生折算乐跑次数；

团委组织的体育类活动，需由团委统一整理活动相关材料（含参



与人员名单、活动方案、现场照片或视频等证明材料），转交至

参与学生所属的对应二级学院，再由二级学院根据团委提供的材

料及学院既定的折算标准，完成学生乐跑次数的核算与登记工作。

同时，为保障乐跑活动的核心锻炼价值，避免折算次数过度替代

自主运动，明确每位学生每学期通过各类体育活动折算的乐跑次

数累计不超过 20 次。

各二级学院需在乐跑锻炼周期结束前一周，将学生乐跑次数

折算统计结果（含电子版表格、纸质版汇总表，纸质版需加盖二

级学院行政公章）报送至体育部潘淑龙老师处（联系电话：

13585443987），逾期提交的折算申请将不再受理。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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